连江县应急管理局2026年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计划
局各科室，大队、中心： 

　　《连江县应急管理局2026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连江县应急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连江县应急管理局2026年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9号）《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 号），以下简称《编制办法》）《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关于推进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执法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闽应急厅办〔2021〕69号）文件精神，根据我局法定职责，结合我县安全生产实际，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量力而行、提高效能的原则，特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等要求，按照分类分级监管的原则。严肃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确保我县安全生产秩序稳定。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通过科学编制和认真落实年度计划，持续提升监督检查规范水平、工作效能，促进相关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主要任务。结合我县实际，按照属地监管、分类分级原则依法开展涉企监督检查等执法工作，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推进精准执法，落实执法与服务并行，助力企业从安全意识、规章制度、现场管理、投入保障等各方面切实提升管理水平。

三、检查单位范围及重点检查事项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

根据《编制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结合我县实际，重点检查单位范围：

1.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下列生产经营单位：

（1）煤矿、单班下井人数超30人的非煤地下矿山、边坡高度超过200米的非煤露天矿山、尾矿库“头顶库”等高风险矿山企业。
（2）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

（3）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

（4）涉爆粉尘生产经营单位。
2.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3.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

4.检查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5.试生产或者复工复产的生产经营单位；

6.其他应当纳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对于重点检查单位，原则上年度内至少执法检查1次。对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执行过程中新发现的符合上述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对其开展监督检查，或者纳入下一个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重点检查安排。

（二）重点检查事项

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以及工贸行业企业25项执法检查重点事项等要求，确定重点检查事项。
四、工作日测算及安排
（一）总法定工作日（2976个工作日）
2026年度，局纳入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的人员共12人。总共2976个工作日，计算方法如下：

国家法定工作日(人/年)：365（全年天数）-104（周末）-13（法定节假日）=248 天（工作日）。

其中：

1.全年365日；

2.双休日＝52周×2日/周＝104日；

3.元旦、春节、五一、端午、清明、中秋、国庆节等共计13个法定假日。

总执法工作日：248日×12人=2976日。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471日）

2026年我局计划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59家，其中列入重点检查单位99家，占检查单位数的62.26%；抽查一般检查单位60家，占检查单位数的37.74%。具体安排如下：

1.各科室监督检查对象

（1）商贸企业（102个工作日）

安排检查31家单位（包含非煤矿山企业）。其中，列入重点检查单位20家，占检查单位数的64.52%；抽查一般检查单位11家，占检查单位数的35.48%。

责任科室：矿山和商贸安全监管科（102个工作日）

（2）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企业（162个工作日）

安排检查58家单位。其中，列入重点检查单位48家（危险化学品企业41家，化工企业5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2家），占检查单位数的82.76%；抽查一般检查单位10家（从烟花爆竹零售点、危化品贸易批发、柴油加油站、一般化工企业名单中随机抽查），占检查单位数的17.24%。

责任科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162个工作日）。

（3）工业企业（150个工作日）

安排检查50家单位。其中列入重点检查单位31家，占检查单位数的62%，抽查一般检查单位19家，占检查单位数的38%。

责任科室：工业安全监管科（150个工作日）。

2.执法大队执法对象（60个工作日）

安排检查20家单位（工业企业15家，烟花爆竹零售店5家，均从各业务科室的一般名录库进行随机抽取）。

责任科室执法大队（60个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1388日）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300个工作日）
指导协调、监督检查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政府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重要工作部署情况；指导协调、监督检查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政府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组织安全生产综合检查和专项检查，实施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管理和考核工作；综合统计分析安全生产形势等。 

责任单位：办公室（200日）、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科）（20日）、矿山和商贸安全监管科（20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20日）、工业安全监管科（20日）、执法大队（20日）。

2.行政许可（215个工作日）
（1）非煤矿矿山方面

承担在连江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设计审查。

责任单位：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科）（10个工作日）、矿山和商贸安全监管科（10个工作日）。

（2）危险化学品方面

①配合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现场审核工作；

②配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工作；

责任单位：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科）（120个工作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30个工作日）。

（3）烟花爆竹方面

①承担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②承担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

责任单位：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45个工作日）。

3.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300个工作日）
开展一般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和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较大及以上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责任单位：办公室（10日）、矿山和商贸安全监管科（10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 10 日）、工业安全监管科（90日）、执法大队（180日）。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125个工作日）

隐患举报平台日常管理、举报件核查等其他执法工作。

责任单位：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科）（20日）、矿山和商贸安全监管科（20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45日）、工业安全监管科（20日）、执法大队（20个工作日） 

5. 参与有关部门联合执法（100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矿山和商贸安全监管科（70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10日）、工业安全监管科（10日）、执法大队（10日）。

6. 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60个工作日）

（1）承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2）承担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

责任单位：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科）（60日）。

7.开展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30个工作日） 

（1）开展对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的监督检查；（2）参加或陪同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对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的监督检查；（3）开展对安全培训机构的监督检查。

 责任单位：办公室（10日）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科）（10日）、执法大队（10日）
8、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108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办公室（20日）、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科）（10）、矿山和商贸安全监管科（20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18日）、工业安全监管科（20日）、执法大队（20日）。

9.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30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科）（20日）、执法大队（10日）。

10.办理完成本级人民政府、上级应急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及其他执法任务（120个工作日）

责任单位：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科）（20日）、矿山和商贸安全监管科（30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20日）、工业安全监管科（30日）、执法大队（20日）。
（四）非执法工作日（1117日）

1.检查指导下级165个工作日。

2.党群活动84个工作日。

3.学习、培训、考核、会议184个工作日。

4.值班144个工作日。

5.病、事假106个工作日。

6.休假172个工作日。

7.其他日常工作（含法制、机制、制度建设）262个工作日。

五、工作要求

一要严格组织实施。切实增强监督检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按计划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并通过监督检查情况强化日常监管工作要求，进一步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二要规范执法行为。要提前做好现场检查方案，开展“说理式”执法，并规范执法用语及行为，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要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规范全面使用“闽执法”系统，确保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执法决定合法有效。积极开展联合检查，杜绝重复检查、多头检查以及各类无工作计划、无实际内容的入企检查。三要提升执法质效。强化执法人员专业培训，推行“执法+专家”模式，积极运用“闽企安”安全生产AI助手，发挥技术检查员作用，提升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能力，确保安全风险突出的关键环节、要害岗位、重点设施检查到位，加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的力度，防止“以整改通知书代替行政处罚”的现象。四要强化帮扶指导。坚持检查执法与服务并重，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告知检查依据、要求标准等，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制定合理、有针对性的整改方案，落实问题隐患闭环管理，帮扶、指导生产经营单位，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五要加强工作衔接。要以崭新的面貌，不等不靠，各司其职，及时反映、沟通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做好平稳过渡。要及时理顺、整合划入的职能，对存在隐患多的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刻不容缓地解决好，坚决避免出现空档、脱节的现象。要在现有生产经营单位台账的基础上开展监督检查，全面摸清我县工矿商贸企业底数夯实监督检查基础工作。

　附件：连江县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重点检查单位目录 
　　  
附件：

	2026年连江县应急管理局重点检查单位目录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执法责任科室/队

	1
	福建省连江县宏晟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
	矿山商贸科

	2
	沃尔玛（福建）商业零售有限公司福州连江分店
	零售
	矿山商贸科

	3
	连江县兴福兴贸易有限公司
	
	矿山商贸科

	4
	福州市连江县华尔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商贸科

	5
	福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福州市连江县贵安新天地分店
	
	矿山商贸科

	6
	福州贵安君豪大饭店有限公司
	住宿和    餐饮业
	矿山商贸科

	7
	福建璟江大酒店有限公司
	
	矿山商贸科

	8
	福建省连江县新发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商贸科

	9
	福建省连江县鸿腾酒店有限公司
	
	矿山商贸科

	10
	福州森威尔华美大酒店有限公司
	
	矿山商贸科

	11
	福建蝶泉湾酒店有限公司
	
	矿山商贸科

	12
	连江海峡温泉度假有限公司溪山温泉度假酒店
	
	矿山商贸科

	13
	福州贵安世纪金源温泉大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商贸科

	14
	广东若邻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矿山商贸科

	15
	连江县万豪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住宿
	矿山商贸科

	16
	连江县阳光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矿山商贸科

	17
	连江县海天娱乐渡假有限公司
	餐饮
	矿山商贸科

	18
	连江县聚力实业有限公司
	仓储
	矿山商贸科

	19
	连江县海城水产冷冻厂
	
	矿山商贸科

	20
	福建省连江北茭宏顺水产冷冻厂
	
	矿山商贸科

	21
	福建申芯电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危化品

生产
	危化科

	22
	福州祺添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危化科

	23
	福建省鑫源盛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危化科

	24
	福建格林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危化科

	25
	福建利安气体有限公司
	气体充装
	危化科

	26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凤城加油站 
	危化品

经营

危化品

经营

危化品

经营
	危化科

	27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琯头加油站
	
	危化科

	28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墙兜加油站 
	
	危化科

	29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中麻加油站
	
	危化科

	30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南塘加油站
	
	危化科

	31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浦口加油站
	
	危化科

	32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长后加油站
	
	危化科

	33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大埕加油站
	
	危化科

	34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丹凤加油站
	
	危化科

	35
	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东湖加油站
	
	危化科

	36
	福建高速石化有限公司福州连江东塘东区加油站
	
	危化科

	37
	福建高速石化有限公司福州连江东塘西区加油站
	
	危化科

	38
	福建高速石化有限公司福州连江透堡左区加油站
	
	危化科

	39
	福建高速石化有限公司福州连江透堡右区加油站
	
	危化科

	40
	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沈海高速连江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
	
	危化科

	41
	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连江贵安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
	
	危化科

	42
	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连江浦口出入口服务区加油站
	
	危化科

	43
	福建高速中化石油有限公司连江粗芦岛加油站
	
	危化科

	4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州连江坑园加油站
	
	危化科

	4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销售分公司连江黄岐加油站
	
	危化科

	4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州销售分公司连江江南加油站
	
	危化科

	4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福州连江通港大道加油站
	
	危化科

	48
	中油福联油（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潘渡站
	
	危化科

	49
	中油福联油（福建）石油有限公司福州连江东湖站
	
	危化科

	50
	福建省连江县高塘加油站
	
	危化科

	51
	连江县闽海江南石化有限公司
	
	危化科

	52
	连江县闽新华石化有限公司
	
	危化科

	53
	连江县官坂塘口加油站
	
	危化科

	54
	连江县长龙中心加油站
	
	危化科

	55
	连江县马鼻赤石加油站
	
	危化科

	56
	连江县透堡镇透堡而富加油站
	
	危化科

	57
	连江县苔菉镇黎明成品油供应站
	
	危化科

	58
	连江县透堡镇仁和柴油店
	
	危化科

	59
	连江县蓼沿乡闽润加油站
	
	危化科

	60
	连江县潘渡文峰加油站
	
	危化科

	61
	连江县下宫德玉加油站
	
	危化科

	62
	福建省恒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
	危化科

	63
	福建省恒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危化科

	64
	威尔（福建）生物有限公司
	
	危化科

	65
	福建溥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危化科

	66
	福建润泽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危化科

	67
	连江县金大地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危化科

	68
	连江县土产日杂公司
	
	危化科

	69
	福建瑞玻玻璃有限公司
	重大

危险源
	工业科

	70
	福建福立方实业有限公司
	粉尘涉爆
	工业科

	71
	欧事达家居（福州）有限公司
	
	工业科

	72
	好事达（福州）家具有限公司
	
	工业科

	73
	福州新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工业科

	74
	福州续泰家居有限公司
	
	工业科

	75
	连江县利泰工艺品有限公司
	
	工业科

	76
	福建芳达纺织有限公司
	有限空间
	工业科

	77
	福建领逸纺织有限公司
	
	工业科

	78
	福建长恒食品有限公司
	
	工业科

	79
	德通（连江）金属容器有限公司
	
	工业科

	80
	福州新希望澳牛乳业有限公司
	
	工业科

	81
	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制冷
	工业科

	
	
	
	

	82
	福建省望达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业科

	83
	福州奇新食品有限公司
	
	工业科

	84
	连江县连合水产有限公司
	
	工业科

	85
	福建省连江县恒盛实业有限公司
	
	工业科

	86
	连江县顺达水产冷冻有限公司
	
	工业科

	87
	连江信洋水产有限公司
	
	工业科

	88
	福州鑫鸿晟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工业科

	89
	福州胜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工业科

	90
	福州长帆机械有限公司
	
	工业科

	91
	福建省兴达船业有限公司
	
	工业科

	92
	福建鑫丰船业有限公司
	
	工业科

	93
	福建省瀚海船业有限公司
	
	工业科

	94
	福州鼎盛纸箱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轻工
	工业科

	95
	福州聚春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科

	96
	福州海汇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工业科

	97
	福建高龙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工业科

	98
	青岛啤酒(福州)有限公司
	
	工业科

	99
	福州傲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科


备注：1、所有企业的监管工作均由监管科室进行监管，所有企业的执法工作只能由所属的科室、大队开展执法工作，上级对所属科室的企业开展执法工作时，由所属的科室、大队进行对接；

2、科室、大队应将重大安全隐患列入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必查项；
3、科室、大队需按计划开展监督检查工作，以执法计划的任务为主要工作，序时推进执法工作，避免交叉执法，以免造成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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